
臺北市立大學資訊科學系開課及排課作業要點 

108年 7月 23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次系務會議暨自我評鑑會議通過 

110年 3月 17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暨自我評鑑會議通過 

 

一、 為健全開課、排課制度，使排課制度達公平與透明，達成本系教育目標與

核心能力要求，且符合教師教學、研究、服務之需要，訂定臺北市立大學

資訊科學系(以下簡稱本系)開課及排課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系依學生入學年度之課程架構排課，但為因應國家重大政策和產業需

求，科技部和教育部現行推動重要研究和課程，可依本系「專任教師開設

新課程要點」增開相關選修課程科目，須依規定經三級三審通過後得增

開；列入本系資料庫之課程，欲開課要先加入課程手冊中，高年級學生選

課可以採認畢業學分。 

三、 排課前，系辦公室(以下簡稱系辦)應先調查本系各年級學生之選課需求，

作為排課之參考。 

四、 排課前，請每位專任教師提供個人在次學期可開授課程（含本系及外系、

必修及選修課程）之清單，並區分優先順序、正課或實習時數、是否合班

上課、合授教師及鐘點分配、先修課程限制、修課人數限制、教室、課程

教學內涵等資料，俾利系辦排課作業；若合授教師須聘任兼任教師，須於

系務會議確認兼任師資及課程，並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相關規定辦理。若

未於當學期最末次系務會議提出並確認合聘兼任師資及課程，須於次學期

首次系務會議提出；如有特殊原因，無法依限辦理，仍須於系務會議審議

通過後，得由系(所)簽請校長核可後，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三級三審通過

後，始得合授課程。若專任教師鐘點數因故未達基本鐘點，則撤銷兼任師

資之聘任，由未達基本鐘點專任教師上撤銷兼任教師所上之課程。 

五、 本系開課及排課以本系專任教師為優先。任課及排課以各專任教師的專

長、職級、年資為考慮。 

六、 本系依規定排給每位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含協同教學之課程），教師

應充分配合系所排課時間。 

七、 每學期開排課時，系辦將請負責開排課之同學進行課程選課調查，提出開

排課草案給系辦，確認是否依據老師們的需求，是否影響學生們的學習成

效和受教權，是否違反本校和本系相關規定，並經各師長確認無誤後，再

提系課會和系務會議確認。 

八、本系大學部日間課程排課時段為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十分至下午六時， 不

得安排於中午、夜間、導師時段或假日上課。本系學士班排課應避免連續

兩天無課之情形出現。 

九、本系每位專任教師每學年均應開授本系學士班，必修課以專任教師授課為

原則，以上課程不含系外課程。教師應依表定時間授課，每一學分之課程



應授滿十八小時。 

十、 本系專任教師（除兼任行政職務者外）每週授課以分排在三到四天為原

則，且必修課程優於選修課程先排；教師於排課前調查排課時間時，請提

供三個半天不排課時段，其他時段由系辦來排課，若未提供明確三個半天

不排課時段，則由系辦依排課需求來排課。 

十一、 選課開始前一週，授課老師應於校務系統撰寫其開授各課程之課程大

綱。 

十二、 選課結束後，未達人數下限之科目，悉依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要

點」辦理。 

十三、 第一階段選課後，若為時間異動，請依學校規定提供該門課程已選課學

生同意異動時間之簽名一覽表正本，俾利辦理異動作業。 

十四、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 本開課要點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實施。 



 


